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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在市场经济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没有损害本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一、2018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18年3月23日，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17年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19年4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金建顺、金良顺、傅祖康回避

对该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陈三联、陈丹红、金自学事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董事会对《关于2018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

定。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相关关联交易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具体
交易
内容 

预估交
易金额 

实际交易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购
买商品和劳

务 

精功集
团有限
公司及
其下属
控股企
业 

机械 
设备
[1] 

2500.00 323.49 

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
黄酒后熟包装物流自动化生产
设备主要以国外生产装备采购
为主,故 2018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远低于预计金额。 

向关联方出
售商品和劳

务 

销售 
黄酒 

200.00 179.94  

向关联方购
买商品和劳

务 

浙江精
功农业
发展有
限公司 

粮食 6000.00 3,305.5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面向市场
实行公开、公正、公平的招投标
采购制度，由于精功农业在粮食
采购竞标中无价格优势，故 2018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低于预计金
额。 

合计   8700.00 3,809.01  

[1]备注：经公司四届四次董事会和四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精功集团及
下属控股企业于 2017 年、2018 年签订了《工程设备合同》和《生麦曲系统合同》，按照双
方合同的约定，2018年度，公司实际向关联方采购设备交易不含税金额 323.49 万元。按上
述合同尚有 830.80万元余款在本报告期之后年度内支付。 

 

二、2018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 

1、交易内容：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

业务交易活动。交易商品为机械设备的，主要系公司向精功集团及其下属控股企

业购买酿造生产所需的机械装备；交易商品为黄酒的，主要系公司向精功集团及

其下属控股企业销售黄酒产品。交易商品为粮食的，主要系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

方式向精功农业购买公司酿酒所需的糯米原料。 

2、定价政策：上述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交易事项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除实行政府定价

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之独立之第三方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

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事项无独立之第三方价格，也无独立之非关联

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均通过公司招投标方式进行公开、公正、公平竞争，交易

双方根据招标中最低价为依据再次议价确定最终价格。 

2018 年度，公司上述关联交易均按照上述定价政策，严格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2018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系日常经营所

需，均为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的经常性、持续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 

2、交易的公允性。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

行为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公司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 

3、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2018年度，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和销售的商品

总额占公司当年度营业收入的 3.19%，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未达到 5%以上，因此，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4、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